
病媒生物防制服务竞价要求

一、服务范围
新干县城区全域（文昌社区、江东社区、北门社区、中山社区、滨阳社区、湄湘社区、商贸社区、善政社区、城东社区、滨江社区、龙山社区、何家山社区、花园社区、洋峰社区）及灌溪村、东湖新村、界埠镇政府周边公共外环境，包含所有主次干道及配套绿化带、下水道、公园、广场、公共水体、河堤，公共街道、农贸市场、学校周边重点区域，公共厕所、城乡接合部、城中村、无物业管理小区等所有相关区域。
服务商需自行现场勘察，中标后不得以不了解现场实际情况为由，提出任何形式的增加服务费用、索赔等要求。
二、服务期限及费用
服务期限为一年，项目总费用控制在14万元以内，该费用包含服务实施过程中以及验收等环节可预见与不可预见的所有费用。
三、竞价商要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含病媒生物防制、有害生物防制等相关内容，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超低容量喷雾器、热烈烟雾机等）、专业技术人员与服务保障能力（投标时需上传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B级以上国家认可的有害生物防制服务机构专业能力证书、设备等证明材料）。
2.近三年内具有同等级（县域级）公共外环境病媒生物防制项目承包服务经历（投标时需上传相关业绩合同与履行合同时的作业照片）。
[bookmark: _GoBack]3.能及时响应现场工作要求，供应商提供承诺函，承诺响应全部服务要求并在签订合同之后的7日内完成固定办公场所和药品仓库的设立（投标时需上传签字盖章承诺函）；配备持证工作人员6人及以上（至少一人具备中级以上职称），并提供近6个月任意一个月的有效社保证明（投标时需上传工作人员资质证明、社保证明），日常配合开展病媒生物孳生地调查、密度测定工作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4.竞价人竞价时需上传报价表并加盖公章（以上所有资料均需加盖竞价人公章）。
四、服务质量要求
服务范围内公共外环境病媒生物（鼠、蚊、蝇、蟑，即四害）密度控制符合国家健康县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的质量要求。
五、服务要求
1.严格按照国家病媒生物防制相关规范标准组织实施。
2.每年开展大面积集中消杀4次，分别于4月、6月、8月、10月组织实施，全面完成鼠、蚊、蝇、蟑四害消杀作业；同时配合采购方因重大活动或突发疫情需指定开展的专项大面积集中消杀，相关工作不额外收取费用，每次集中消杀企业投入工作人员不少于6人。消杀作业前，于每年的4—10月开展蚊蝇孳生地调查与监测工作不少于4次，同步建立新干县城区蚊蝇孳生地管理台账。
3.病媒生物防制工作人员需严格按照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的法规标准，规范操作，所有消杀人员需培训后持证上岗，并做到统一服务、统一标准、安全作业、文明作业；
4.毒鼠盒布局科学合理、数量足额配置，杜绝空盒现象；对静水洼、黑臭水体、垃圾桶、公厕及其他病媒生物孳生地、集聚地，及时规范喷洒灭虫药物。
5.在病媒生物防制过程中，不得使用国家禁止的药物，必须确保药物来源和质量安全可靠，必须使用国家规定或国家爱卫会认定或推荐药物，所有使用药物必须取得“三证”（产品农药登记证、生产许可证或农药生产批准证书、企业执行标准证书），在施工过程中务必强调用药安全，注意废弃药物及死鼠等妥善处理，防止二次污染。
6.采购方将不定期开展现场巡检，若发现服务不达标、因服务方原因无人在岗作业等情况，将视情节酌情扣除承包费用，单次扣款不低于2000元且不超过项目总费用的10%。
7.协助采购方开展城区病媒生物防制的技术指导、业务培训及督查工作，自觉接受县卫健委、县疾控中心的工作指导与监督，严格按照要求落实问题整改措施。
8.设立7×24小时热线服务，提供免费技术支持；接到服务诉求后，工作日2小时内响应、12小时内到达现场处置；非工作日4小时内响应、24小时内到达现场处置。
六、服务费用支付方式
本项目费用采用银行转账方式支付。
合同到期且服务全部达标后（以采购方日常监管结果、病媒生物密度测定结果及群众相关投诉作为服务达标判定依据），采购方支付合同100%价款。采购方对服务方的处罚款项，将在支付款项中直接扣除；若服务期内采购方频繁收到群众关于四害问题的投诉反馈，且服务方未通过县卫健委、县疾控中心的检查验收，视为服务不达标，采购方中止费用支付，服务方仍需继续提供服务至合同期满；若服务方无故中止服务或服务持续不达标，须在一周内按项目承包总额向甲方进行赔付。
七、违约责任
1.本合同签订后，双方均应严格遵守合同约定，如一方违约需赔偿另一方经济损失。
2.服务方不得将此承包业务转包、违法分包，否则采购方无条件终止合同，相关责任由服务方承担。
八、争议解决
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项目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
九、成交办法
1.本项目采用竞价方式，按照满足采购需求、报价最低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报价相同时，以提交响应文件时间先后顺序确定。
2.中标单位接到中标通知后，须在3个工作日内到采购方指定地点签订正式服务合同，如中标方未在规定时间内签订合同，采购方有权重新组织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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